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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可转换公司债券可选择回售的核查意见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江西九丰能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丰能源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发行股份、可

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购买资

产”或“本次交易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

和要求，对九丰能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“九丰定 01”可选择回售事项进

行了核查，并出具本核查意见。

一、回售条款及价格

（一）“提前回售”条款

根据公司《发行股份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公告书》”，本核查意见

中相关简称与《上市公告书》的释义内容相同）的相关规定，自交易对方业绩承

诺期间届满且实施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之日，或交易对方通过本次购买

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 36个月之日，两者孰晚之日起三个月

内，上市公司将发布一次回售公告，届时仍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

债券的交易对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，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

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（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

息）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。

交易对方依照前款约定行使提前回售权的，应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

报期内（原则上不超过 10个交易日）申报并实施回售，否则交易对方不得再行

使本条约定的回售权。

（二）“提前回售”条款生效的原因

根据《上市公告书》，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2年度、2023年度、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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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。2025年 5月 8日，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森泰

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》，经专项审核，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（2022-2024

年）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,984.22万元

人民币，超过承诺净利润数（47,581.75万元人民币）；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

森泰能源的全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

未发生减值。2025年 7月 30日，公司实施完毕向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补偿，相

关款项均已支付至交易对方。

2022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完成“九丰定 01”的发行登记，并取得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登记证明》。截至 2025 年 12

月 28日，交易对方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已满 36

个月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上市公告书》，自 2025年 12月 29日起三个月内，公司需发

布一次回售公告，届时仍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易对方有权行

使提前回售权，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

计利息（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）的金额回售给公司。

（三）回售价格

“九丰定 01”的票面利率为为 0.01%/年，计息天数为 1,184天（2022年 12

月 29日至 2026年 3月 26日），当期应计利息为 100*0.01%*1,184/365≈0.03元

人民币/张（含税），即回售价格为 100+0.03=100.03 元人民币/张（含当期应计

利息、含税）。

二、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

1、“九丰定 01”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。“九

丰定 01”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，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。

2、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“110815”，转债简称为“九丰定 01”。

3、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

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，方向为卖出，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。如果申报当日

未能申报成功，可于次日继续申报（限申报期内）。

4、回售申报期：2026年 3月 27日至 2026年 4月 2日。

5、回售价格：100.03元人民币/张（含当期应计利息、含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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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：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“九丰

定 01”，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，回

售资金的发放日为 2026 年 4月 8日。回售申报期满后，公司将公告回售结果和

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。

三、关于“九丰定 01”暂停转股的说明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

的相关规定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，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。经向

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“九丰定 01”在回售申报期内（2026年 3月 27日至 2026

年 4月 2日）将暂停转股。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（即 2026 年 4 月 3

日）起，“九丰定 01”将恢复转股。

上述暂停转股期间，“九丰定 01”在回售申报期间可进行转让，具体按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九丰能源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“九丰定

01”可选择回售事项，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

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“九丰定 01”可选择回售事项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2号——可转换公司债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求；“九丰定 01”本

次可选择回售的条款、价格及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；公司对“九

丰定 01”可选择回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

事项无异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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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

换公司债券可选择回售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

杨斌 赵巍 张天亮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 3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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